
FESCO 2018 篮球联赛 比赛规程 

第一章 参赛队 

基本要求                                         

一、参赛队必须是符合国家规定的合法注册的，在京外商机构、中资企业、外资企业、合资

企业。 

二、参赛队必须承诺： 

  （一）服从北京外企篮球联赛章程和竞赛规定； 

  （二）服从比赛规则和裁判员场上的一切判罚； 

  （三）服从执行委员会在赛中下发的各项补充通知和规定； 

  （四）服从执行委员会根据各项规定对参赛队、运动员、教练员和各类工作人员可能给

与的警告、罚款、停赛、取消参赛资格等各种处罚。 

三、任何一参赛队在与电视台、广播、新闻记者发生接触时，必须保证其言行不伤害北京外

企篮球联赛、其他参赛队、裁判员和运动员。 

四、任何一参赛队及其工作人员、教练员和运动员对待新闻媒介必须热情友好，态度谦和，

在不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接受采访并让对方满意。  

参赛队人数  

  每队至少 10 人，最多 20 人，设领队一人（领队和队长要尽到协助大赛组委会、裁判顺

利完成比赛的义务）；必须统一队服，佩戴号码方可上场比赛；参赛队员限男士。运动员必

须为本公司在职正式员工(以社报记录为准)。 

大赛开始后，各队不得调整、修改、增加运动员名单。 

★如有需要，请各队自行为本队队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组委会将不会为各队球员购买各种



保险。（详见免责声明） 

 

第二章 比赛方法、名次和计分 

比赛方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委最新审定的“篮球竞赛规则”。 

基本规则： 

参赛队伍共 36 队，分成 A、B、C、D、E、F 六个小组进行组内循环赛。各小组第一

名将将在次年参赛时自动晋级上一小组。各小组最后一名将在第二年参赛时自动降级

到下一 小组。 

二、比赛每场比赛共分为 4 节，每节 13 分钟（毛时），每节 1 暂停（暂停不停表），不累计。

前 3 节比赛最后 3 分钟内不允许叫暂停（全毛时），第四节最后 1 分钟净时。 

三、每场比赛各队换人名额不限，换人时须向场外裁判申请并经同意后进行，不得擅自上场

换人而干扰比赛进行。   

比赛积分 

一、小组赛中胜一场得 2 分，输一场得 1 分,弃权得 0 分。  

二、积分多者名次靠前，积分相等的队排名：  

   a) 两队积分相同时：相对场（胜者靠前）。  

   b) 三队积分相同时：相对场（胜者靠前）如相对场无法判断、依次按积分相同队间   

比赛场次得失分率（多者靠前）、小组全部比赛净胜、得失分率（多者靠前）、抽签决

定。 

 

 



第三章 罢赛与退出比赛 

一、参赛队必须参加 FESCO 2018 篮球联赛所规定的所有比赛。  

二、除不可抗拒的原因外，未按比赛规定时间参加比赛超过 15 分钟者视为弃权。弃权队以

0：20 判负，如果在一次联赛中，一个球队无故弃权两次，该队应被取消资格，并且该队在

所有比赛的结果都视为无效。 

三、如果发现某队弄虚作假，经裁定后，则取消该队所有成绩，取消参赛资格，一次性扣罚

全部保证金，并且未来 1 年内取消此项赛事的参赛资格。 

四、比赛中某队故意中断比赛超过 5 分钟视为罢赛，罢赛队以 0：20 判负，如罢赛时比分

高于 0：20 以高分计算，取消该队所有比赛成绩，取消参赛资格，一次性扣罚全部保证金。 

第四章 比赛规则与赛场规定 

比赛规则  

一、为确保参赛人数，每参赛队可报名人数最多为 20 人，报名队员必须属于报名企业的在

职职工，方具效应，禁止专业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报名队员仅限参加 FESCO 篮球联赛北

京地区比赛。每场比赛前组委会及裁判依据工作证（外企或本公司）和参赛证核对上场队员

的真实身份；不得冒名顶替，违者取消其所在参赛队的所有成绩及比赛资格，并且未来 1

年内取消此项赛事的参赛资格。 

二、各参赛队必须在比赛前 20 分钟到裁判席报到，并填写上场队员名单。提前 15 分钟交

到裁判席。 

三、基本规则：参照外企网站及国家体育总局的最新篮球规则。 

四、本次比赛规则 

1、比赛时所有参赛选手和教练员要服从裁判的判罚。 

2、 报名队员必须属于报名企业的在职职工，禁止专业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报名队员必



须参加相应组别比赛。每场比赛前组委会及裁判依据队员的身份证对照报名表核实上场队员

身份；不得冒名顶替，违者取消其所在参赛队的所有成绩及比赛资格，并且未来两年内取消

此项赛事的参赛资格。 

3、 各参赛队必须在比赛前 20 分钟到裁判席报到，并填写上场队员名单。 

4、 各参赛队穿着统一服装，服装上必须有固定的显著的号码，服装分深、浅 2 套； 

5、每场比赛共分为 4 节，每节 13 分钟（毛时），每节 1 次暂停（暂停不停表），不累计。

前 3 节比赛最后 3 分钟内不允许叫暂停（全毛时），第四节最后 1 分钟净时。 

6、常规赛各组比赛为单循环赛制，排名按积分决定，如果积分相同按相遇场胜负关系决定，

如果仍无法决定依次按积分相同队间比赛场次得失分率（多者靠前）、小组全部比赛净胜、

得失分率（多者靠前）、抽签决定。 

7、 比赛双方需要在比赛规定的开始时间前 20 分钟到场； 

8、 比赛双方需要在比赛规定的开始时间前 15 分钟上交本场参赛首发与替补队员名单； 

9、参赛队如果在比赛规定开始时间后 15 分钟仍未能上场比赛，按本队本场比赛弃权，对

方 20:0 获胜； 

10、积分制定方法：胜方积 2 分；负方积 1 分；弃权为 0 分； 

11、 组委会成立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由主办方代表组成；如在比赛中发生争议，请在

比赛结束后第一个周一中午 12:00 前以书面形式上交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商讨争议内

容，解决争议。 

12、 比赛过程中，严重违反体育道德（有暴力行为）的队员将被禁止参加以后所有比赛。 

13、 本次大赛组委会对本次比赛的赛制和规则拥有最终解释权。 

14、比赛开始后如无故中断比赛，且中断比赛时间超过 5 分钟的球队将视作弃权本场比赛。 

 



参赛服装（适用啦啦队） 

一、啦啦队及进入场地的所有人员，须穿平底鞋，否则禁止入场。 

二、上场参赛运动员不得佩戴一切饰物：如项链、戒指、手表等。参赛球员必须统一队服，

佩戴号码方可上场比赛。 

第五章 纪律保证金和纪律处罚 

纪律保证金 

一、参赛队在参赛前必须交纳保证金 3000 元，否则不予参加比赛。 

二、因比赛中出现违纪现象而造成纪律保证金被扣罚，保证金不足者，需补足所扣罚款，方

可继续参赛。 

三、如果发现某队弄虚作假，经裁定后，则取消该队所有成绩，取消参赛资格，一次性扣罚

全部保证金。 

四、各支球队运动员及场外啦啦队在比赛中滋事、斗殴的，一次性扣罚全部处罚金并取消其

所属球队参赛资格，并且未来 1 年内取消此项赛事的参赛资格。 

五、参赛队员必须为本公司在职职工（社保记录为准），每场比赛前组委会及裁判依据工作

证（外企或本公司，须有照片）和身份证核对上场队员的真实身份；不得冒名顶替，违者取

消其所在参赛队的所有成绩及比赛资格，并且未来 1 年内取消此项赛事的参赛资格。并扣

除本队全部保证金。 

六、在比赛过程中，任何球队球员做出的不体现体育道德精神的行为，如严重侵人犯规等。

经仲裁委员会决定，视其情节轻重，扣除本队 500-1000 元保证金，并对违纪队员做出 1-3

场比赛停赛处理。 

七、各支球队运动员教练员及场外啦啦队或家属，在比赛中滋事、斗殴的，一次性扣罚全部

保证金并取消其所属球队参赛资格，并且未来 1 年内取消此项赛事的参赛资格。 



八、若出现因球队队员，教练员，领队，啦啦队或家属以恶性言语攻击对方球员，教练员，

领队，啦啦队或家属的，或向对方球员，教练员，领队，啦啦队或家属投掷矿泉水瓶等物品

的非体育道德行为，组委会将对该公司代表队进行 500 元罚款。罚金从保证金中扣除。经

组委会核实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其比赛成绩及参赛资格，扣除全部保证金。 

九、若出现因球队队员，教练员，领队，啦啦队或家属以恶性言语攻击裁判员，场上工作人

员或组委会人员的，视其情节轻重，扣除本队全部保证金并取消其所在参赛队的所有成绩及

比赛资格。 

十、领队、教练员、工作人员在赛前或赛后（含比赛当中）对裁判员进行侮辱、谩骂、殴打

或怂恿，参与、指挥运动员不服从裁判员的判罚时，仲裁委员会调查属实，报组委会及主办

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同时给予罚款 2000 元。情节相当严重者，则给予更重的处罚甚至取消

全部比赛成绩，取消其比赛资格并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参赛队纪律处罚 

一、比赛场上以主裁判判罚为准，如参赛队对判罚有争议，可于赛后第一个周一中午 12:00

前向本次比赛组委会递交书面申请，组委会将在一周内做出处理。 

二、无故弃权（比赛前 3 日包括非工作日内没有正式通知大赛组委会比赛不能参加的球队，

除有不可抗拒的原因外）除 0：20 判负外，还将扣除纪律保证金 500 元。 

特别注意：  

  比赛中要服从、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禁止出现打架斗殴行为；一旦某队发生

打架行为，或请外援的事件，取消该队本次比赛参赛资格。同时，扣除此队所有的保证金，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责任方承担。并且未来 1 年内取消此项赛事的参赛资格。各参赛队

还应管理好自己的助威团队，场下观众出现任何非道德体育行为，引起的冲突事件，球队需



负全责。  

 

 

第六章 仲裁委员会 

为了认真贯彻《国家体委关于争取赛风根本好转的决定》和《违纪〈全国体育竞赛赛区

工作条例〉的纪律规定》，为严肃赛场纪律，端正赛风，提高北京外企篮球联赛工作质量，

培养业余篮球运动员的优良作风，促进业余篮球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对 FESCO 2018 篮球

联赛比赛的纪律作如下规定： 

一、成立仲裁委员会 

  FESCO2018 年篮球联赛成立仲裁委员会，委员会的人员为：  

赛事组委会领导：3 人； 

报名球队队长代表：7 人； 

裁判员代表：1 人。 

仲裁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将按国家体委下发的《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仲裁委员会要监督裁判员正确执行上述纪律规定。监督裁判员的执法。 裁判员如有犯

技术上的错误，在比赛后应认真总结，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如果仲裁委员会认为有必要，

应到有关参赛队认真听取意见，吸取教训。如果属于明显原则性的错误，应根据情节轻重，

停止 1-3 场比赛的裁判工作 。 

三、经仲裁委员会裁定，参赛队伍于季前赛故意隐藏队员实力，常规赛中比赛队伍实力明显

高于同组球队，单场比赛比分明显差距较大时，则取消此球队获奖资格。 

本次比赛参赛注意事项：上场队员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并且在报名单中,到裁判席报道

方可上场. 



 

第七章 比赛场地注意事项 

  请各球队积极配合场馆要求，遵守以下规定：  

  1、啦啦队及进入场地的所有人员，须穿平底鞋，否则工作人员有权拒绝入场。  

  2、场馆规定不得将有色饮料带入馆内。  

  3、场馆内禁止吸烟，吸烟请到馆外门口处。  

  4、场馆内禁止食用各种食品。  

  5、由于赛事过程比较激烈且场馆内活动空间窄小，组委会要求 1.2M 以下及 8 岁以下

儿童请勿入场。如执意入场，家长须负监管陪护责任以及由此而引发一切意外情况的后果。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6、以上规定请各队自觉遵守，服从场馆工作人员和组委会工作人员的现场管理。如有

违反，工作人员将进行提醒与劝阻。执意违反或由此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组委会有权取消其

所属球队的比赛成绩。  

  7、如不遵守以上规定发生的任何后果自负，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真诚希望各参赛队理解与支持组委会，配合组委会搭建安全和谐的赛事平台，配合组委

会维护良好的场馆合作关系。 

 

 

本规程解释和修改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由大赛组委会另行通知  

大赛组委会享有对本次比赛的最终解释权 

 


